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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000885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 � � � �公告编号：

2014-031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1）发行数量：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48,000,000股。

（2）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6.30元/股。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

作相应调整。 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本次发行价格由6.32元/股调整为6.30元/股。

2、投资者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1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48,000,000 36

3、预计上市时间

同力水泥已于2014年6月10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

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

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2014年6月20日，中联水泥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可上市流

通时间为2017年6月20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人”或“同力水泥” ）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 ）履行了以下程序：

1、2013年10月18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议案。

2、2013年11月4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豫国资产权【2013】65号），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获得批复同意。

3、2013年11月12日，发行人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议案。

4、2014年4月2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并通过了同力水泥本

次发行。

5、2014年5月14日，同力水泥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484号文核准。

6、2014年6月5日，中联水泥向国海证券指定账户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4

年6月6日出具希会验字（2014）第0044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至2014年6月5日止，国海证券收到中联水泥缴纳的认

股款项人民币302,400,000元整。

7、2014年6月6日，国海证券在扣除发行人尚未支付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承销保荐费后，将募集资金余额划拨至发行人

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4年6月6日出具希会验字（2014）0045号验资报

告。根据该报告，截至2014年6月6日止，同力水泥收到国海证券转入的募集资金293,400,000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02,400,00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用、股份登记费等发行费用10,578,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91,

822,000元。 其中股本48,000,000元，资本公积243,822,000元。

8、同力水泥已于2014年6月10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2014年6月20日，中联水泥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可上市

流通时间为2017年6月20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的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2、发行股票的类型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3、股票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00元/股。

4、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4,800万股。

5、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为6.32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

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于2014年3月25日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及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13年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为：公司拟以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26,799,283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20� 元（含税），合

计派发现金股利8,535,985.66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鉴于公司2013年年度利润分配已于2014年5月9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原则及上述分红事项，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6.32元/股调整为6.30元/股。

6、发行对象及锁定期

（1）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水泥” 、“发行对象” ）。 发行对象以现金

方式全额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4,800万股新股。

（2）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毕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7、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8、募集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2,400,00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10,578,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291,822,000元。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14年6月5日，中联水泥向国海证券指定账户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4年

6月6日出具希会验字（2014）第0044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至2014年6月5日止，国海证券收到中联水泥缴纳的认股

款项人民币302,400,000元整。

2014年6月6日，国海证券在扣除发行人尚未支付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承销保荐费后，将募集资金余额划拨至发行人指

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4年6月6日出具希会验字（2014）0045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 截至2014年6月6日止， 同力水泥收到国海证券转入的募集资金293,400,000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02,400,00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用、股份登记费等发行费用10,578,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91,

822,000元。 其中股本48,000,000元，资本公积243,822,000元。

同力水泥已于2014年6月10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

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2014年6月20日，中联水泥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可上市流通

时间为2017年6月20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全额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五）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售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认为：“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法合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关于核准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4】484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和募集资金金额等符合发行人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发行的方案及实施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

人及主承销商国海证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中涉及的法律文件形式和内容真实、合法、有效；本次发

行过程中，认购协议的签订、缴款通知书的发出、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等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以及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总数为1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基本原则确定的发行对象、认购数量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1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48,000,000 36

（二）发行对象情况，包括发行对象的名称、注册地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业

务联系等

1、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崔星太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成立日期

：

1992

年

9

月

29

日

注册资本

：

400,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

110000005006453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甲

11

号

经营范围

：

制造

、

销售水泥

、

水泥熟料

、

水泥制品

、

新型建筑材料

；

购销百货

、

针纺织品

、

五金交电

、

机械

电器设备

、

建筑材料

；

经济信息咨询

；

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经营转口贸易和对销贸易

。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完成后，中联水泥将持有公司10.11%股权，成为公司的关

联方。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

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4年5月31日，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股东性质 限售性质

1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78,907,035 65.35%

国有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2

鹤壁市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8,566,936 4.35%

国有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 安盈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00,000 2.55%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无限售流通

A

股

4

新乡市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144,453 1.44%

国有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5

新乡市凤泉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240,363 0.76%

国有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6

苏景滨

2,786,215 0.65%

境内自然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 安达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9,377 0.59%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无限售流通

A

股

8

上海伊天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807,753 0.19%

境内一般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9

蒋刚

732,912 0.17%

境内自然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1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689,362 0.16%

境内一般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股东性质 限售性质

1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78,907,035 58.74%

国有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2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48,000,000 10.11%

国有法人

有限售条件 流 通

A

股

3

鹤壁市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8,566,936 3.91%

国有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 安盈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00,000 2.30%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无限售流通

A

股

5

新乡市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144,453 1.29%

国有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6

新乡市凤泉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240,363 0.68%

国有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 安达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9,377 0.53%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无限售流通

A

股

8

苏景滨

2,502.000 0.53%

境内自然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9

上海伊天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807,753 0.17%

境内一般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10

蒋刚

732,912 0.15%

境内自然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三）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河南投资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65.35%，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河南省发改委；本次发

行完成后，河南投资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58.74%，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河南省发改委。 因此，本次

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的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48,000,000 10.11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426,799,283 100.00 426,799,283 89.89

三

、

股份总数

426,799,283 100.00 474,799,283 100.00

五、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章程、股东结构、高管和业务结构的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及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其中25,000万元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不涉及对公司现有资产的整合，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及资产

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需要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所记载的股本结构、注册资本

及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三）本次发行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河南投资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278,907,035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5.35%，中联水泥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中联水泥持有本公司48,000,00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11%，为公司第二大

股东。 河南投资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不变，虽持股比例下降至58.74%，但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对

控股股东的控股地位产生影响，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按本次发行规模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前后本公司股东结构变化的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48,000,000 10.11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426,799,283 100.00 426,799,283 89.89

三

、

股份总数

426,799,283 100.00 474,799,283 100.00

（四）本次发行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公司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

根据公司与中联水泥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在三十日内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且促使股东大会形成有效的股东大会决议，选举中联水泥推荐的1名人选为公司董事，1名人选为公

司监事；该名董事、监事与同力水泥的其他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拥有相同的权利。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毕后，发

行人董事会结构会发生一定变化，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五）本次发行对业务收入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收入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保荐代表人：马涛、刘皓

项目协办人：李伟林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511号上海国际集团大厦1305室

联系电话：021-63906118

传真：021-63906033

（二）律师事务所：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罗新建

经办律师：高恰、刘发强

办公地址：郑州市纬五路43号12层

联系电话：0371-65953550

传真：0371-65953502

（三）审计、验资机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吕桦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李萍、赵琰

办公地址：西安市高新路25号希格玛大厦三、四层

联系电话：029-88275935

传真：029-88275912

七、备查文件

（一）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

发行保荐书》、《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保荐人尽职调查报告》。

（二）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和《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律

师工作报告》。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18日

股票代码：

000885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 � � � �公告编号：

2014-032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

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三）承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

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本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未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二、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对象———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将本次认购的股票进行锁定处理， 并承诺本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三、保荐机构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出如下声明与承诺：

（一）保荐机构在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

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除上述外，保荐机构在上市保荐书中还做出如下承诺：

1、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

信息披露等义务。

2、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三）保荐机构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中作出如下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

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引用的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会计师事务所承诺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确认本

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

市公告书中引用的相关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18日

股票代码：

000885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2014-030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郭海泉 杨振林 李飞飞

盛杰民 朱永明 杨 钧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6月 10日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一）发行数量：48,000,000股

（二）发行价格：6.30元/股

（三）募集资金总额：302,400,000元

（四）募集资金净额：291,822,000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48,000,000股，将于2014年6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

除权。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水泥”或“发行对象” ），中联水泥认购的股票限售期

为36个月。 限售期限为2014年6月20日至2017年6月20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全额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公司

、

发行人

、

同力水泥 指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指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仟问律师事务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指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中联水泥

、

发行对象 指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投资集团 指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为公司控股股东

熟料

、

水泥熟料 指 硅酸盐水泥熟料

，

其主要矿物成分为硅酸钙

，

是制造水泥的主要原料

粉磨站

、

水泥粉磨站 指 从事将水泥熟料加工成为成品水泥过程的经济组织

旋窑技术 指 采用带一定斜度的旋转筒式回转窑烧成熟料的生产技术

河南省发改委 指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大会 指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最近三年 指

2011

年

、

2012

年

、

2013

年

元

、

万元 指 指人民币元

、

万元

注：本报告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概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 司 名 称

：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

：

郭海泉

董 事 会 秘 书

：

侯绍民

发 行 前 注 册 资 本

：

人民币

42,679.9283

万元

注 册 地 址

：

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

41

号投资大厦

9

层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410000100005620

经 营 范 围

：

水泥熟料

、

水泥及制品的销售

；

水泥机械

、

电器设备的销售

；

实业投资及管理

。 （

以上范

围中凡需审批的

，

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

公 司 类 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股 票 上 市 交 易 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

同力水泥

股 票 代 码

：

000885

公 司 网 址

：

www.tlcement.com

公 司 办 公 地 址

：

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

41

号投资大厦

8

层

、

9

层

邮 政 编 码

：

450008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13年10月18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议案。

2、2013年11月12日，发行人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议案。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3年11月4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豫国资产权【2013】65号），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获得批复同意。

2、2014年4月2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并通过了同力水泥本

次发行。

3、2014年5月14日，同力水泥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484号文核准。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2014年6月5日，中联水泥向国海证券指定账户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4年

6月6日出具希会验字（2014）第0044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至2014年6月5日止，国海证券收到中联水泥缴纳的认股

款项人民币302,400,000元整。

2014年6月6日，国海证券在扣除发行人尚未支付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承销保荐费后，将募集资金余额划拨至发行人指

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4年6月6日出具希会验字（2014）0045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 截至2014年6月6日止， 同力水泥收到国海证券转入的募集资金293,400,000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02,400,00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用、股份登记费等发行费用10,578,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91,

822,000元。 其中股本48,000,000元，资本公积243,822,000元。

同力水泥已于2014年6月10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

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2014年6月20日，中联水泥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可上市流通

时间为2017年6月20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方式及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承销方式为代销。

（三）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中联水泥。 中联水泥以现金形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四）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为6.32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

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于2014年3月25日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及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13年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为：公司拟以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26,799,283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20� 元（含税），合

计派发现金股利8,535,985.66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鉴于公司2013年年度利润分配已于2014年5月9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原则及上述分红事项，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6.32元/股调整为6.30元/股。

（五）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4,800万股。

（六）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7年6月20日（如

遇非交易日顺延）。

（七）募集资金数量与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2,4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10,578,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91,

822,000元。 本次发行的发行费用具体构成如下：

项目 金额

（

元

）

承销保荐费用

10,000,000

审计

、

验资费用

250,000

律师费用

280,000

股票登记费

48,000

发行费用合计

：

10,578,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其中25,0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部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八）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九）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本公司的滚存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总数为1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中联水泥，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崔星太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成立日期

：

1992

年

9

月

29

日

注册资本

：

400,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

110000005006453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甲

11

号

经营范围

：

制造

、

销售水泥

、

水泥熟料

、

水泥制品

、

新型建筑材料

；

购销百货

、

针纺织品

、

五金交电

、

机械

电器设备

、

建筑材料

；

经济信息咨询

；

技术开发

、

技术服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经营转口贸易和对销贸易

。

（二）限售期安排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7年6月20日（如

遇非交易日顺延）。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完成后，中联水泥将持有公司10.11%股权，成为公司的关

联方。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

分的信息披露。

（五）发行对象关于遵守限售安排的承诺

中联水泥承诺将本次认购的股票进行锁定处理，并承诺本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

五、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控制权变化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河南投资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65.35%，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河南省发改委；本次发行

完成后，河南投资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58.74%，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河南省发改委。 因此，本次发

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保荐机构关于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认为：“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法合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关于核准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4】484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和募集资金金额等符合发行人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七、律师关于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发行的方案及实施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

人及主承销商国海证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中涉及的法律文件形式和内容真实、合法、有效；本次发

行过程中，认购协议的签订、缴款通知书的发出、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等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以及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八、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保荐代表人：马涛、刘皓

项目协办人：李伟林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511号上海国际集团大厦1305室

联系电话：021-63906118

传真：021-63906033

（二）律师事务所：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罗新建

经办律师：高恰、刘发强

办公地址：郑州市纬五路43号12层

联系电话：0371-65953550

传真：0371-65953502

（三）审计、验资机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吕桦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李萍、赵琰

办公地址：西安市高新路25号希格玛大厦三、四层

联系电话：029-88275935

传真：029-88275912

第二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前10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4年5月31日，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股东性质 限售性质

1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78,907,035 65.35%

国有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2

鹤壁市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8,566,936 4.35%

国有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 安盈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00,000 2.55%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无限售流通

A

股

4

新乡市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144,453 1.44%

国有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5

新乡市凤泉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240,363 0.76%

国有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6

苏景滨

2,786,215 0.65%

境内自然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 安达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9,377 0.59%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无限售流通

A

股

8

上海伊天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807,753 0.19%

境内一般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9

蒋刚

732,912 0.17%

境内自然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1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689,362 0.16%

境内一般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股东性质 限售性质

1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78,907,035 58.74%

国有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2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48,000,000 10.11%

国有法人

有限售条件 流 通

A

股

3

鹤壁市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8,566,936 3.91%

国有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 安盈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00,000 2.30%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无限售流通

A

股

5

新乡市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144,453 1.29%

国有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6

新乡市凤泉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240,363 0.68%

国有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 安达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9,377 0.53%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无限售流通

A

股

8

苏景滨

2,502.000 0.53%

境内自然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9

上海伊天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807,753 0.17%

境内一般法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10

蒋刚

732,912 0.15%

境内自然人 无限售流通

A

股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的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48,000,000 10.11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426,799,283 100.00 426,799,283 89.89

三

、

股份总数

426,799,283 100.00 474,799,283 100.00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化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是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所持本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动。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章程、股东结构、高管和业务结构的变动情况

（一）对公司业务及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其中25,000万元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不涉及对公司现有资产的整合，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及资产产

生重大影响。

（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需要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所记载的股本结构、注册资本

及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三）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河南投资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278,907,035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5.35%，中联水泥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中联水泥持有本公司48,000,00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11%，为公司第二大

股东。 河南投资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不变，虽持股比例下降至58.74%，但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对

控股股东的控股地位产生影响，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按本次发行规模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前后本公司股东结构变化的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48,000,000 10.11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426,799,283 100.00 426,799,283 89.89

三

、

股份总数

426,799,283 100.00 474,799,283 100.00

（四）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公司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

根据公司与中联水泥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在三十日内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并且促使股东大会形成有效的股东大会决议，选举中联水泥推荐的1名人选为公司董事，1名人选为公司监

事；该名董事、监事与同力水泥的其他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拥有相同的权利。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毕后，发行人

董事会结构会发生一定变化，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五）对业务收入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收入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财务状况将得到一定改善，资产负债结构

将更趋合理，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

的具体影响如下：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总额将相应增加，公司的借款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公司的

资本结构将得以优化，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一方面将增加公司的资本实力，减少财务费用，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利润水平；另一方面将为公司发展

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有利于公司竞争实力和盈利能力的不断增强。

（三）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有所增加。 随着本次募集资金对公司流动资金的补充，并进一步转

化为经营效益，未来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也将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六、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变化情况

本公司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独立的业务体系。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不会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产生同业竞

争或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也不会导致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增加。

七、本次发行前后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4,800万股。 以2013年和2014年1季度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公司本次发行前后每股净资产

及每股收益如下：

项目 期间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

2013

年

12

月

31

日

4.0344 4.2412

2014

年

3

月

31

日

4.0364 4.2430

基本每股收益

2013

年度

0.1555 0.1398

2014

年

1-3

月

0.0016 0.0014

注：每股收益按照2013年度及2014年1-3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除以本次发行前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按照2013年末及2014年1季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

资产按照2013年末及2014年1季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后的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会计信息

公司2011年度、2012年度和2013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希会审字

（2012）0559号、希会审字（2013）0350号和希会审字（2014）0551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资产

1,035,181,317.16 990,346,470.48 1,135,474,379.17

非流动资产

4,160,489,627.61 4,227,316,092.75 3,681,325,437.57

资产合计

5,195,670,944.77 5,217,662,563.23 4,816,799,816.74

流动负债

1,771,459,309.78 1,681,361,183.17 2,177,536,528.58

非流动负债

1,163,017,129.36 1,362,982,895.29 697,566,157.47

负债合计

2,934,476,439.14 3,044,344,078.46 2,875,102,686.0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721,881,730.23 1,651,874,074.57 1,468,095,155.06

股东权益合计

2,261,194,505.63 2,173,318,484.77 1,941,697,130.6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营业收入

4,001,426,906.04 4,120,307,790.74 4,024,437,741.08

营业利润

-6,194,220.00 161,309,654.17 317,969,997.65

利润总额

246,883,494.22 379,703,537.80 450,172,169.57

净利润

141,976,883.80 251,866,934.70 332,604,910.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6,376,879.56 164,218,230.40 240,740,399.52

基本每股收益

0.1555 0.3848 0.5641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7,175,859.96 716,140,986.15 790,028,406.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829,409.88 -598,502,161.34 -319,485,951.8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711,342.68 -229,275,091.27 -406,009,647.9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364,892.60 -111,636,266.46 64,532,806.89

（二）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比率

（

倍

）

0.58 0.59 0.52

速动比率

（

倍

）

0.36 0.33 0.34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45.39% 46.87% 43.59%

资产负债率

（

合并口径

）

56.48% 58.35% 59.6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03 5.03 5.81

指标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49.75 55.36 35.40

存货周转率

（

次

）

7.67 7.68 8.8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0.98 2.18 3.13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股

）

-0.08 -0.34 0.26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结构分析

最近三年，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481,679.98万元、521,766.26万元和519,567.09万元。 2012年末较2011年末增长较多

主要是公司于2012年完成收购腾跃同力，该公司进入公司合并范围所致。

最近三年，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3.57%、18.98%和19.92%。2012年末和2013年末公司流动资产占比

较2011年末下降较多的原因在于腾跃同力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非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较高，公司于2012年完成

对其的收购并将其纳入合并范围，造成公司流动资产占比有所下降。

（二）偿债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发行人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指标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比率

0.58 0.59 0.52

速动比率

0.36 0.33 0.34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

56.48% 58.35% 59.69%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45.39% 46.87% 43.59%

指标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利息保障倍数

3.12 3.88 4.94

最近三年，公司编制详尽的资金计划，统筹安排资金调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营运资金管理，随着销售收入的增

长，流动资产规模基本稳定。 2011年末，由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余额同比增幅较大，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显著

下降；2012年度，公司完成对腾跃同力的收购，根据《股权转让暨债务重组协议》，2012年末公司尚余约2.2亿元款项未支

付，致使其他应付款余额显著上升；同时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余额显著下降，2012年末和2013年末，公司的流动比率和

速动比率均保持稳定。

最近三年各期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合并）呈现稳中略降的态势，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呈现稳中略升的态势。 近三

年公司未进行利润分配，实现净利润均留存用于资本支出及补充流动资金，资产负债率（合并）呈现略降的态势。 2010年

起，公司对下属公司逐步实行统一融资管理，通过委托贷款和统借统还的形式向子公司借款的余额逐年上升，资产负债率

（母公司）呈现略升的态势。

最近三年，公司的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4.94、3.88和3.12，利息偿付能力较强。

（三）营运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公司的主要营运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指标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49.75 55.36 35.40

应收款项周转率

（

次

）

16.95 20.08 16.87

存货周转率

（

次

）

7.67 7.68 8.86

总资产周转率

（

次

）

0.77 0.82 0.87

注：应收款项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票据+应收款项）平均值

公司推行稳健的财务政策，积极加强风险管理，严格监控应收款项回收，加快流动资金周转。 最近三年，公司的应收款

项周转率分别为16.87、20.08和16.95。 2012年下半年开始，河南地区水泥市场竞争加剧，总体呈现量增价落的态势，公司相

应增加银行承兑汇票作为支付方式的占比以刺激销售， 致使2013年末应收票据余额由8,241.12万元上升至22,893.62万

元，升幅为177.80%，2013年度应收款项周转率相应有所下降。

公司推行严格的存货管理政策，根据经营计划预测原燃料的采购量；根据大宗原燃料的市场价格走势统筹安排采购频

次和采购时点；根据销售市场需求控制库存量和库存品种。公司存货主要由原材料、在产品和库存商品组成，存货余额总体

随销售收入的增长而相应上升。 最近三年，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8.86、7.68和7.67，周转速度维持在较高水平。

最近三年，公司总资产周转率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 2013年度，由于区域水泥市场竞争趋于激烈，公司产品价格有所

下降致使营业收入减少，总资产周转率相应下降。

（四）盈利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公司的主要盈利指标如下：

指标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综合毛利率

20.19% 22.71% 25.18%

净利润率

3.55% 6.11% 8.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

）

3.94% 10.59% 17.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

）

3.31% 9.99% 18.09%

基本

/

稀释每股收益

（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

）（

元

/

股

）

0.1555 0.5002 0.9533

基本

/

稀释每股收益

（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

）（

元

/

股

）

0.1305 0.4717 0.9591

水泥行业为典型的周期行业，对建筑业依赖性较强，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 2008年开始，受国家经济刺激政策

的推动，水泥行业企业迎来一波利润增长期。 2011年末，随着国家经济刺激政策接近尾声，水泥行业总体产能过剩现象突

出，行业竞争加剧，行业企业盈利能力开始回落。

由于水泥行业存在销售半径的限制，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和市场分割特征，区域市场竞争态势各不相同。 自2011年下

半年开始，受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的影响，河南地区水泥市场竞争加剧。 以公司主要销售区域河南省所在的中南地区水泥

价格为例，水泥价格由2011年下半年的波峰约480元/吨回落，至2012年8月到达约307元/吨的相对低位。

2012年下半年开始，河南地区水泥市场总体呈现量增价落的态势，区域水泥企业通过加大价格优惠政策以增加销量，

致使区域水泥价格低位震荡。 2012年9月至2013年9月，中南地区重点企业水泥出厂价呈现明显的震荡下行态势，2013年第

四季度价格有所回升。

在上述背景下，公司各项盈利指标在2011年度达到顶峰后于2012年度有所下降；2013年，公司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小，

各项盈利指标呈现下降趋势。

最近三年，公司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25.18%、22.71%和20.19%。 由于水泥和熟料产品成本中煤炭和电的成本占比合计

分别约60%和70%，公司的毛利率变动主要受水泥和熟料产品价格以及煤炭和电的采购价波动影响。 最近三年，公司的净

利率分别为8.26%、6.11%和3.55%，变化趋势与毛利率一致。

2012年度和2013年度，公司水泥和熟料产品的销售均价持续下降，特别是2013年度销售价格下降较多，致使公司2013

年的毛利率等盈利能力指标有所下降。

最近三年，公司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分别为17.98%、10.59%和3.94%；每股收益（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分别为0.95元、0.50元和0.16元。 此外，公司于2012年和2013年分别进行了两次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

增3股），调整后2012年和2011年每股收益分别为0.3848元/股和0.5641元/股。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变动趋

势与毛利率、净利率一致。

（五）现金流量分析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08,835.81 491,272.37 466,834.7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7,118.22 419,658.27 387,831.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717.59 71,614.10 79,002.84

2011年和2012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异较小。 2013年，受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和年终应收款项余额较

高的影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较多。

公司经营现金流入主要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最近三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经营活动现金总

流入的比例分别为95.85%、94.10%和91.76%，显示公司主营业务突出；同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含税营业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95.03%、95.89%和80.13%，显示公司销售回款态势良好。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15.12 1,809.87 758.95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398.06 61,660.08 32,707.5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82.94 -59,850.22 -31,948.60

最近三年，由于公司持续进行资本支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主要为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以及

支付收购款所致。

2012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额相对较高，主要由于公司于2009年开始进行豫龙同力和黄河同力的二期项目建设；并于

2012年收购腾跃同力的全部股权，以及孙公司驿城同力项目建设和濮阳同力投建二期粉磨站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1,600.00 188,000.00 96,99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3,671.13 210,927.51 137,590.9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71.13 -22,927.51 -40,600.96

最近三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主要为取得和偿还借款产生的现金进出。 近年来，公司子公司的资本支出主

要依靠长期借款筹集资金，融资渠道较为单一。

第四节 募集资金用途及相关管理措施.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经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其中25,000万元用于偿

还银行贷款，剩余部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相关措施

公司已经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

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已于2014年6月9日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开立专项存储账户如下：

账户名称：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411061900018150320993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郑州经三路支行

第五节 保荐协议内容、保荐机构对上市的推荐意见及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一）保荐协议基本情况

签署时间：2013年12月4日

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尽职推荐期间、持续督导期间：尽职推荐期间为自国海证券就同力水泥此次非公开公开发行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推荐文

件之日起至此次发行完成之日止； 持续督导期间为自同力水泥此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计算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

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保荐协议其他主要条款

以下，甲方为同力水泥，乙方为国海证券。

1、甲方的权利

（1）甲方及其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人员” ）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

本保荐协议的规定，享受乙方服务的权利；

（2）如果乙方被中国证监会从保荐机构名单中去除，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3）甲方有权在发行文件中做出特别提示：乙方和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是否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2、甲方的义务

（1）甲方及其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配合乙方履行保荐职责。乙方及其保荐代表人履行保荐职责，不能

减轻或者免除甲方及其高管人员的责任；

（2）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董事会召开前或相关行为发生之时及时通知或者咨询乙方，并按协议约定将相关

文件送交乙方：

1）变更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等承诺事项；

2）发生关联交易、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3）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有关事项；

4）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其他重大事项；

5）中国证监会规定或者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事项。

（3）及时向乙方提供与本次保荐事项有关的真实、准确、完整的文件资料，在乙方的协助下完成本次保荐的全部申报

手续；

（4）接受乙方尽职调查和持续督导的义务。 甲方同意并接受，在乙方进行尽职调查和持续督导时，应在如下方面提供

有关资料或进行配合：

1）及时、全面地向乙方提供有关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经营情况及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如有）、业务发展目标实

现情况、有关承诺履行情况等资料及说明，并应经甲方有关负责人确认，由甲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并加盖公司

公章；

2）为乙方的尽职调查和持续督导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便利，包括同意乙方列席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甲

方负责人出席由乙方召集的尽职调查和持续督导工作说明会；以及乙方为开展尽职调查和持续督导工作而提出的合理的、

适当的工作条件和便利；

3）甲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时，应在披露前将真实、准确、完整的文件资料提供给乙方及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若乙

方及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对即将披露的事项或文件内容等存在重大疑义，则甲方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与乙方及乙方

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达成一致后再行披露。

（5）承担本次保荐的费用；

（6）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义务。

3、乙方的权利

（1）要求甲方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保荐协议约定的方式，及时通报信息和提供工作方便；

（2）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的规定，若甲方发生或可能发生违法违规的事项，乙方在知悉后及时指出，

若已经发生或甲方未予改正，乙方应发表公开声明；

（3）对甲方提供的资料和披露的内容进行独立判断的权利；

（4）证券发行前，甲方不配合乙方履行保荐职责的，乙方有权发表保留意见，并在发行保荐书中予以说明；情节严重

的，乙方有权不予推荐，已推荐的有权撤销推荐；

（5）证券发行后，乙方有充分理由确信甲方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的，有权督促甲方做出说明并限

期纠正；情节严重的，有权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

（6）《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权利。

4、乙方的义务

（1）乙方尽职推荐甲方证券发行上市，持续督导甲方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相关义务。乙方履行保荐职

责应当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指定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保荐工作；

（2）协助甲方进行本次发行方案的策划，会同甲方编制与本次保荐有关的申报材料；

（3）乙方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甲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尽职调查和审慎核查。同时，

乙方根据甲方的委托，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

（4）乙方应当对甲方发行募集文件中有关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专业意见的内容进行审慎核查，乙方所作的判

断与中介机构的专业意见存在重大差异的，应当对有关事项进行调查、复核，并在甲方书面同意的前提下有权聘请其他中

介机构提供专业服务，甲方认可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

（5）乙方履行保荐职责公开发表的意见应当依法及时告知甲方；

（6）保荐代表人及从事保荐工作的其他人员属于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不得利用内幕信息直接或者间接为乙方、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亦不得将因其履行保荐工作而知悉的甲方商

业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甲方未公开的财务数据、法律资料及人事资料等）透露给任何第三方；

（7）协调甲方与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登记公司的联系，并在必要时或根据该等主管机构之要求，就本次保荐事宜

做出适当说明。

二、上市推荐意见

国海证券认为：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国海证券愿意推荐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2014年6月10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

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4年6月20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公司

股票价格在2014年6月19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对象中联水泥认购的股票自2014年6月20日起锁定期为36个月。

第六节 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李伟林

保荐代表人：

马 涛 刘 皓

法定代表人：

张雅锋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6月 10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罗新建

经办律师：

高 恰 刘发强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2014年 6月 10日

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

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相关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

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张李萍 赵 琰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吕 桦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4年 6月 10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

发行保荐书》、《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保荐人尽职调查报告》。

（二）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和《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律

师工作报告》。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一）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41号投资大厦9层

电话：0371-69158113、0371-69158315

传真：0371-69158112

（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511号上海国际集团大厦1305室

电话：021-63906118

传真：021-63906033

（三）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13:30至17:00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18日

二〇一四年六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